
关于公司旗下基金代销机构信息披露方式的提示

根据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，自本提示发布之日起，上海

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旗下基金新增代销机构或在代销

机构平台开通业务将不再以公告形式发布。本公司将在公司网站（网址：

www.dfham.com，下同）的各基金展示页面“销售机构”栏目披露销售机构具体名

录和信息。本公司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，并在公司网站更新本基金销

售机构名录及相关信息，各基金在销售机构处开通的业务、具体业务规则及费率

优惠活动等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。

敬请投资者后续登录官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的销售机构信息，并根据销售机构的

业务规则办理基金的认/申购、赎回、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等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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